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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2025〕558号

申 请 人：杨某某

被申 请 人 ：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申请人杨某某对被申请人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未依法

履行职责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 2025年

7月 15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1.确认被申请人行政不作为违法：未依法对

物业公司擅自经营公共设施的行为作出处罚；2.责令限期履

职：对物业公司违法行为立案并作出行政处罚；强制审计物业

公司 2013年 10月 26日至 2025年 7月 13日期间公共收益；追

缴违法所得并分配至全体业主；3.履行结果告知义务：将处罚

决定及审计结果书面送达申请人。

申请人称：1.违法行为已确认但未受处罚。被申请人于

2025年 7月 8日《答复》中明确认定：物业企业未经业主大会

同意，擅自允许他人利用共用设施设备进行广告、宣传、经营

（违反《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第 42条）。然而，自 2025年

4月 11日首次认定违法至 2025年 7月 13日，超 90日未作出任

何行政处罚；对物业拒不公示收益的行为未采取强制措施（违

反《民法典》第 282条）。2.强制审计的法定依据：《物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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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条例》第 6条：业主有权要求对公共收益委托审计，费用由

物业承担；《民法典》第 286条：业主可请求行政主管部门追

究物业侵权责任；《物业管理条例》第 54条：主管部门对隐匿

收益的物业可处以罚款并强制审计。审计必要性：物业自 2013

年起在小区设置道闸广告、快递柜、饮水机等经营性设施，长

期拒绝公开收益，严重侵害业主财产权。3.被申请人行政不作

为的违法情形，违反《行政处罚法》第 60条规定：拖延处罚超

90日，纵容物业持续侵权。法律依据：《行政复议法》第 11

条：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可申请复议；《民法典》第 287

条：业主对侵害共有权的行为有权请求行政机关处理；《河南省

物业管理条例》第 82条：对擅自经营共用设施的物业可处 5-20

万罚款。综上，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1.被申请人作出的答复符合法定要求，已履

行法定职责。针对申请人提出的关于某某小区物业擅自允许他

人利用公共设施经营的问题，经被申请人工作人员现场查看，

某某小区内道闸广告、饮水机、快递柜等设施设备安装情况属

实。针对小区道闸广告，由于小区出入口道闸使用年限较长需

重新更换，物业企业与道闸供应商签订了道闸设备置换广告位

的协议；针对小区饮水机和快递柜，考虑到此类设备属便民设

施，能给业主生活提供一定便利，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一

条，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的原则性规定，被申请人

暂未强制要求物业立即拆除，但督促物业企业对相关设备的公

共收益进行公示，物业企业回复称小区不存在公共收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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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申请人根据《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针对物业

企业未经业主大会同意，擅自允许他人利用共用部位、共用设

施设备进行广告、宣传、经营行为正在推进立案查处工作，并

通过电话等方式已告知申请人。2.针对申请人就同一个公共设

施经营行为多次申请履行法定职责，并申请行政复议事项，严

重造成司法资源浪费，依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及《行政复议法》

《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重复处理行为不属于行政受案范

围，但被申请人根据规定每次均书面告知了当事人。综上，被

申请人的回复已履行了法定义务，内容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

律依据正确，并无不当，请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

求。

经审理查明：2025年 4月 27日，申请人杨某某向被申请人

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交《履行法定责任申请书》，称

“河南省某某物业在未召开业主大会、未经业主同意的情况

下，长期擅自允许第三方企业利用小区共用部位（包括出入口

道闸、地下车库栏杆、公共区域等）设置商业广告、净水机及

快递柜，并拒不承认存在公共收益。贵局虽已介入调查，但至

今未责令物业停止违规行为，亦未追缴违法所得，导致业主共

有权益持续受损……具体诉求：1.立即责令停止违规行为：要

求贵局依据《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第八十五条，对某某物业

未取得业主同意擅自经营的行为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其

立即拆除道闸广告、净水机等商业设施，恢复共用部位原状。

2.彻查并追缴公共收益：要求贵局强制物业公示与第三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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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的全部协议及收益明细，追缴违法所得，并依法将收益纳

入小区专项维修资金或由业主大会决定用途。3.依法实施行政

处罚：针对物业长期隐瞒收益、拒不整改的行为，建议贵局依

法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4.书面答复处理结果：恳请

贵局在法定期限内（30日）将调查结论、行政处罚决定及执行

情况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请人。”2025年 7月 8日，被申请人作

出《关于某某物业问题的答复》，告知申请人“经我局工作人

员现场查看，某某小区内道闸广告、饮水机、快递柜等设施设

备安装情况属实。针对小区道闸广告，由于小区出入口道闸使

用年限较长需重新更换，物业企业与道闸供应商签订了道闸设

备置换广告位的协议；针对小区饮水机和快递柜，考虑到此类

设备属便民设施，能给业主生活提供一定便利，我局暂未强制

要求物业立即拆除，要求物业企业对相关设备的公共收益进行

公示。目前物业企业拒不承认存在公共收益，我局根据《河南

省物业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针对物业企业未经业主大会同

意，擅自允许他人利用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广告、宣

传、经营正在推进立案查处工作。”杨某某对被申请人未依法

对物业公司擅自经营公共设施的行为作出处罚等行政不作为不

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另查明，2025年 7月 17日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河南

省某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在某某小区物业服务中涉嫌存在未经业

主大会同意，擅自允许他人利用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广

告、宣传、经营等活动的违法行为，予以立案，并向该物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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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周建物立通字〔2025〕第 XX号立案通知书。

行政复议期间，申请人于 2025年 7月 30日阅卷，本机关

于 8月 6日电话听取申请人意见，申请人称对被申请人的答复

书不予认可，其他意见与行政复议申请书所述理由一致。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履行法定责任申请书》；2.

《关于某某物业问题的答复》及邮件交寄单；3.周口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立案通知书（周建物立通字〔2025〕第 XX号）及

立案审批表；4.辅助调查取证任务书；5.设备合作协议书；6.关

于明确中心城区各有关单位物业行业管理行政职权的通知。

本机关认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举报管理

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举报人署名或提供联系方式的，承办单

位应当书面或口头等方式回复处理情况，并做好相关记录。

《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

定，执法机关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因案情复杂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的，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案情特别复杂

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经延期仍不能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

当由本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是否再次延期，决定再次延期

的，再次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六十日。本案中，被申请人周口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接到申请人杨某某提交的《履行法定责任

申请书》后，对申请人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期间通过电

话、书面答复形式告知了申请人调查情况，并已于 2025年 7月

17日决定立案，且根据上述规定作出处罚是从立案之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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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在被申请人立案后还未到规定期限即要求确认被申请人

未作出处罚违法，缺乏法律依据。另外，申请人所引用法条与

其要求强制审计不相符，其要求被申请人强制审计亦缺乏法律

依据，本机关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

议法》第六十九条“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

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被申请人没有相应法定

职责或者在受理前已经履行法定职责的，决定驳回申请人的行

政复议请求”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驳回申请人杨某某的行政复议请求。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 9月 1日

抄告：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